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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

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特作出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已

向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保证其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

资料或副本资料，副本资料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

印章均是真实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三、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

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核查意见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有权机关对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实质性

判断、确认或批准。 

五、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本次交易相关主体及投资者认真阅读信息披露义务

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七、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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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圣阳股份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核查意见/本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

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本财务顾问/

收购方财务顾问/华泰联

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能电

力 
指 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中民新能 指 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民投 指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协议受让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

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合计直接持

有的上市公司 17,755,8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01%）；同时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

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及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另行持有的上市公司 57,780,379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6.30%）对应的表决权委托

给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

于海龙、宫国伟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

署的《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

王平、于海龙、宫国伟与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

于海龙、宫国伟及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签署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 

宋斌等 9 人 指 

《股份转让协议》中的股份出让方，包括宋斌、高运奎、

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

伟 

青岛融创  指 青岛融实创力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1-9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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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名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核查意见中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

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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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权益变动的以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一、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范的工作程

序，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

并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审阅及必要核查，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声明，承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

办法》、《格式准则第15号》和《格式准则第16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对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要求。 

二、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内容如

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获得圣阳股份的控制权，借助业务、

人力资源、财务等方面的转型改革，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同时运用上市公司

的平台有效整合优质资源，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提升股东价值。 

本财务顾问就收购目的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必要的沟通。经核查，本财

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所陈述的权益变动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

背，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既定战略相符。 

三、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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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民新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8MA05LFXL97 

法定代表人 马少寅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11 月 4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11 月 4 日至 2066 年 11 月 3 日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

-1-2201-8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电力行业进行投资；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太

阳能、风能、海洋能、光电一体化、光伏发光体技术开发、转让、咨

询服务及相关设备产品的开发、销售；合同能源管理；电子信息技术

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机电设备的维修、改造及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机电设备租赁；仓储服务；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

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北坞村路西洼果园 18 号健壹景园 

通讯方式 010-59406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

定情形及符合<上市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确认：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公司已向就本次

交易聘请的财务顾问提供《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中的适用文件。”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收购圣阳股份股权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提供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二）对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经济实力的核

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中民新能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8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于2016年11月，2016年度尚未实际开展业务，没有财务

数据，信息披露义务人2017年1-9月未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① 最近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末 

货币资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应收票据 - 

应收账款 - 

预付款项 - 

应收利息 15.33 

其他应收款 1,960.93 

应收股利 - 

存货 - 

其他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合计 1,976.2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长期应收款 - 

长期股权投资 - 

投资性房地产 - 

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 19.14 

固定资产清理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无形资产 - 

商誉 - 

长期待摊费用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14 

资产总计 1,995.41 

短期借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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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9 月末 

应付票据 - 

应付账款 - 

预收款项 - 

应付职工薪酬 - 

应交税费 -0.86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流动负债合计 -0.86 

长期借款 - 

应付债券 - 

长期应付款 - 

专项应付款 - 

预计负债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递延收益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负债合计 -0.86 

实收资本(或股本) 2,000.00 

资本公积金 - 

其它综合收益 - 

未分配利润 -3.7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6.27 

少数股东权益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6.2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995.41 

② 最近一期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一、营业收入 - 

减：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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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销售费用 17.96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15.23 

资产减值损失 -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收益 - 

二、营业利润 -3.73 

加：营业外收入 - 

减：营业外支出 - 

三、利润总额 -3.73 

减：所得税 - 

四、净利润 -3.73 

少数股东损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3 

③ 最近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 

收到保险业务保费取得的现金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5.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5.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4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24.0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35.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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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0.0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0.0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0.00 

（2）中民新能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中民新能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00%股权，为新

能电力控股股东。鉴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立时间较短，特补充披露信息披露义务

人控股股东中民新能的相关财务数据，中民新能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的财

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审计，并出具了编

号为“普华永道中天北京审字[2015]1412 号”、“普华永道中天北京审字[2016]830

号”、“普华永道中天北京审字[2017]2634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7

年一期数据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12 

 

①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货币资金 135,066.96 113,709.82 27,940.79 2,662.15 

交易性金融资产 33,136.74 - - - 

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00.00 48,939.70 - - 

应收票据 5,720.00 1,619.85 - - 

应收账款 142,216.75 43,608.73 - - 

预付款项 14,398.94 256.42 1,364.70 - 

应收利息 7,018.16 224.77 356.56 - 

应收补贴款 25.75 - - - 

其他应收款 236,787.37 379,545.26 218,159.37 50.00 

待摊费用 86.48 - - - 

应收股利 - - - - 

存货 11,691.54 1,049.43 - - 

消耗性生物资产 92.86 - - - 

其他流动资产 78,035.45 21,434.40 6,100.38 - 

流动资产合计 664,377.00 610,388.38 253,921.79 2,712.1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130.62 14,052.01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35,404.17 - - - 

长期股权投资 33,856.98 2,798.68 - - 

未实现融资收益 -2,425.23 - - -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633,564.24 394,894.37 587.54 225.01 

在建工程 399,265.37 507,191.57 572,346.71 61.85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58.08 219.94 - - 

无形资产 13,487.67 2,055.29 2.00 2.50 

商誉 62.45 - - - 

长期待摊费用 26,058.15 21,720.91 20,081.99 -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84.35 4,268.01 - 119.76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90.27 71,066.36 48,003.09 -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64,237.12 1,018,267.14 641,021.34 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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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9 月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资产总计 1,828,614.12 1,628,655.52 894,943.12 3,121.27 

短期借款 52,744.60 63,076.65 47,346.09 - 

应付票据 40,926.20 34,318.18 29,979.53 - 

应付账款 48,303.66 550.41 - - 

预收款项 6,431.33 27.32 500.87 - 

应付职工薪酬 1,539.61 3,465.78 3,008.69 116.63 

应交税费 2,266.38 807.14 115.85 43.51 

应付利息 8,167.59 2,842.01 488.20 - 

应付股利 10,623.79 - - - 

其他应付款 126,591.16 227,445.35 287,159.17 244.8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13,110.92 - - 

流动负债合计 297,594.30 345,643.74 368,598.41 404.96 

长期借款 425,573.51 321,645.86 1,000.00 - 

应付债券 135,690.61 99,470.06 - - 

长期应付款 130,232.76 37,589.97 - - 

未确认融资费用 -233.23 - - - 

专项应付款 - - - - 

预计负债 - - - - 

预提保险合同准备金 575.73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350.07 - - - 

递延收益 - - - - 

其他非流动负债 - 1,868.78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693,189.44 460,574.66 1,000.00 - 

负债合计 990,783.75 806,218.40 369,598.41 404.96 

实收资本(或股本) 800,000.00 800,000.00 530,646.50 3,000.00 

资本公积金 - - - - 

其它综合收益 -1,722.38 -4,460.99 - - 

未分配利润 27,465.20 21,454.21 -5,301.79 -283.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825,742.82 816,993.22 525,344.71 2,716.31 

少数股东权益 12,087.55 5,443.89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7,830.37 822,437.11 525,344.71 2,716.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828,614.12 1,628,655.52 894,943.12 3,121.27 

②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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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营业收入 94,397.54 43,340.64 859.97 - 

减：营业成本 42,708.68 15,416.47 728.45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7.48 415.48 27.67 - 

销售费用 939.07 31.34 - - 

管理费用 11,564.68 13,969.34 5,383.03 375.14 

财务费用 14,913.95 8,522.25 -431.67 -0.85 

资产减值损失 - 45.49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702.96 11,325.93 - - 

投资收益 388.61 5,798.65 - - 

二、营业利润 8,839.32 22,064.86 -4,847.50 -374.29 

加：营业外收入 10,831.73 3,825.96 - - 

减：营业外支出 107.80 53.15 80.00 - 

三、利润总额 19,563.25 25,837.66 -4,927.50 -374.29 

减：所得税 1,299.80 -912.23 90.60 -90.60 

四、净利润 18,263.46 26,749.90 -5,018.10 -283.69 

少数股东损益 3,252.47 -6.11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5,010.99  

 

26,756.00 -5,018.10 -283.69 

③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21,063.69 18,905.46 1,507.04 - 

收到保险业务保费取得的现

金 
-  77.97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84 352.48 -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282,642.29 432.23 77.75 0.8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3,765.82 19,768.15 1,584.80 0.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83,087.80 1,811.87 2,050.80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7,070.59 7,171.86 1,639.34 5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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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支付的各项税费 1,618.09 1,584.93 510.50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10,997.14 16,975.42 1,690.38 153.2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2,773.62 27,544.08 5,891.02 21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0,992.20 -7,775.93 -4,306.22 -211.0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094.90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5,999.97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9,493.19 - 0.06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6,952.89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4.63 77,117.30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639.83 83,117.27 0.06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1,985.90 387,634.32 317,890.06 126.78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60.00 60,613.78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31,058.30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217.74 225,119.29 228,855.79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0,321.94 673,367.38 546,745.85 126.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682.11 -590,250.11 -546,745.79 -126.78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269,803.50 527,646.50 3,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 
-  450.00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0,882.73 309,379.28 48,346.09 -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29,893.75 99,435.18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584.43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1,360.91 678,617.96 575,992.59 3,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555.42 53,124.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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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27,093.83 14,207.67 23.05 -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

东的股利、利润 
-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64.60 4,296.91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8,313.85 71,629.00 23.05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047.06 606,988.96 575,969.54 3,0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 -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1,357.15 8,962.92 24,917.52 2,662.1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13,709.82 27,579.67 2,662.15 -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135,066.97 36,542.59 27,579.67 2,662.15 

2、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宋斌等9人持有的上市公司

17,755,800股股份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48,616,046元，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自有资本金，即信息披露人唯一股东中民新能拟投入的已认缴尚未实缴的出

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中民投全资子公司中民新能的全资子公司。中民投是经国

务院批准，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大型投资公司，注

册资本500亿元人民币。中民新能为中民投旗下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运营平

台，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人民币。中民新能2017年1-9月合并财务报表显示，截

至2017年9月30日，中民新能货币资金余额约13.51亿元，流动资产约66.44亿元，

资产总额约182.86亿元，净资产约83.78亿元，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有能力支持信

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本次权益变动。 

3、信息义务披露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相关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相关声明：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

司自有资本金，上述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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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民新能已出具相关声明：新能电力是中民新能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至该说明出具日，中民新能已实缴新能

电力出资额2,000万元，中民新能承诺将立即履行已认缴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

拟出资金额高于支付本次交易的收购对价，保证新能电力有能力履行本次控制权

收购行为。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所涉资金

全部来源于其自有资本金，结合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的相关财务状况、

资金实力，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履行本次收购的能力。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管理能力的

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的主要负责人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及资本市

场经历，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

和责任，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能力。 

同时，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

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基于上述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

管理能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受行政处罚、涉及的诉讼、仲

裁事项及诚信记录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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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或收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

信记录。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辅导与督促情况的说明  

本财务顾问已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必要辅导，信息

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已经基本熟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行涉及本次权益

变动的报告、公告及其他法定义务。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相关股权与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认缴出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实缴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民新能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0,000 2,000 1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中民新能。中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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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中民投的全资子公司。中民投是经国务院批准，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

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大型投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注册资本500亿元人民

币。根据中民投提供的股东名册，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中民投股东为65

家企业，股权结构分散，无实际控制人。因此，信息披露义务人亦无实际控制人。 

本财务顾问核查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工商信息等相关文件，经核查，本财务

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所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股权控制结构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的核查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

孔德龙、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合计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17,755,800股

股份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48,616,046元，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本

金，即信息披露人唯一股东中民新能拟投入的已认缴尚未实缴的出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中民投控股子公司中民新能的全资子公司。中民投是经国

务院批准，由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59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大型投资公司，注

册资本500亿元人民币。中民新能为中民投旗下专注于新能源领域的投资运营平

台，注册资本800,000万元人民币。中民新能2017年1-9月合并财务报表显示，截

至2017年9月30日，中民新能货币资金余额约13.51亿元，流动资产约66.44亿元，

资产总额约182.86亿元，净资产约83.78亿元，资金实力较为雄厚，有能力支持信

息披露义务人履行本次权益变动。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相关声明：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公

司自有资本金，上述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取资金的情形。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民新能已出具相关声明：新能电力是中民新能的

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0万元。截至该说明出具日，中民新能已实缴新能

电力出资额2,000万元，中民新能承诺将立即履行已认缴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

拟出资金额高于支付本次交易的收购对价，保证新能电力有能力履行本次控制权

收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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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出具的相关声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

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本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

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

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七、对权益变动方式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与批准程序的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委托持有、信托持有，

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持有圣阳股份的股份或其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能电力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圣阳股份17,755,800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1%；同时，宋斌、高运奎、李恕华、隋延波、孔德龙、杨

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及青岛融创将合计持有的57,780,379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6.30%）对应的表决权委托新能电力行使。由此，新能电力合计

可支配上市公司21.31%表决权，圣阳股份变为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新能电力成为

圣阳股份的控股股东。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授权与批准程序 

2017 年 12 月 18 日，新能电力召开股东会，同意本次交易；  

除上述已履行的程序外，本次权益变动无需履行其他审批程序。 

八、对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做出安排以及该安排

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收购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营等事宜在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中与上市公司原股东做了明确约定，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

购完成后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和管理产生重大影响，能够保持上市公司稳定经

营。 

九、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出的后续计划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其后续计划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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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

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5.01%，

同时拥有上市公司 16.30%股份对应的表决权。未来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排除在合法合规且不违背相关规则和承诺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时机谋求继续

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如果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转让本次权益变动

中所获得的股份，亦不会转让本次权益变动中所获得的委托表决权的权益。 

（二）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

及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

提下，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正在筹划将持有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在未来12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核查报告签署日，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以及改

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的角度出发，在符合资本市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联方正在筹划将持有的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如果未来公

司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

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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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后，在法定及公司章程允许的时间内根据后续实际需求完成召开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大会，更换或选举相关人员。但目前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更换的具体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必

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具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相

应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五）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单方

面对上市公司章程提出修改的计划，但不排除因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履行法律法

规规定的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及时予以

披露。 

（六）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明确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

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

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

规要求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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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上述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

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

况需要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关于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可能产生的

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

格，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和持续盈利的

能力，其在采购、生产、运营、销售、财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继续保持独立。 

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中民新能做出如下承诺： 

“1、确保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

管理人员在上市公司专职工作，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

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

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2、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处于上市公

司的控制之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

规提供担保。 

3、确保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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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

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

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调度。 

（5）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4、确保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

的组织机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

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

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5、确保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

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6、保证上市公司在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本企业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市

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圣阳股份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

形。为避免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中民新能已作

出承诺如下： 

“1、本企业保证不利用自身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关系从事有损上市公司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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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企业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亦未控制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 

3、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企业（包括本企业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

本企业控制的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

争的活动。 

4、无论何种原因，如本企业（包括本企业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本企

业控制的企业）获得可能与上市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企业将及时告

知上市公司，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该等业务机会转移给上市公司。若该等业务机

会尚不具备转让给上市公司的条件，或因其他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暂无法取得上述

业务机会，上市公司有权要求本企业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许可的其他方式加以解决。 

5、本承诺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本企业

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收购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后，为避免和规范收购人与上市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中民新能已作出如下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或依照法律法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按法律、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尽可能避免、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

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

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交易条件公平，

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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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3、本承诺在本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直接/间接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本企业

保证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各项承诺，如因违反该等承诺并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十一、对在交易标的上是否设定其他权利，是否存在收购价款之

外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受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中，隋延

波持有的 1,500,000 股股份、李恕华持有的 611,200 股股份、杨玉清持有的 800,000

股股份、于海龙持有的 381,300 股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任何

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形；以上质押股份根据《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将于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支付的 11,000 万元交易对价后 4 个工

作日内解除质押。除本核查意见已经披露的信息外，本次股份转让未附加特殊条

件、不存在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本次表决权委托涉及的相关股份，宋斌持有的

25,444,040股股份、高运奎持有的5,196,755股股份、隋延波持有的5,024,059股股

份、李恕华持有的3,021,373股股份、孔德龙持有的3,610,195股股份、杨玉清持有

的2,958,578股股份、于海龙持有的1,192,191股股份、宫国伟持有的1,477,478股股

份，王平持有的1,479,286股股份、青岛融创持有的7,826,086股股份，根据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期间股份限售的相关规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规定

或因质押处于限售状态。具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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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股份总数 

转让数量 委托数量 

高管/非公开限售总

数（股） 协议转让总数 其中质押数量 质押股份性质 表决权委托总数 其中质押数量 质押股份性质 

宋斌 33,925,387 8,221,100 - - 25,704,287 17,380,000 高管锁定股 25,444,040 

高运奎 6,929,008 1,679,100 - - 5,249,908 3,854,000 高管锁定股 5,196,755 

李恕华 6,042,746 2,928,600 611,200 非限售流通股 3,114,146 1,600,000 高管锁定股 3,021,373 

隋延波 6,634,745 1,561,200 1,500,000 非限售流通股 5,073,545 2,048,059 高管锁定股 5,024,059 

孔德龙 4,813,593 1,166,400 - - 3,647,193 1,992,000 高管锁定股 3,610,195 

杨玉清 3,944,770 955,900 800,000 非限售流通股 2,988,870 1,374,578 高管锁定股 2,958,578 

王平 1,972,382 477,900 - - 1,494,482 - - 1,479,286 

于海龙 1,573,491 381,300 381,300 非限售流通股 1,192,191 
1,128,628 高管锁定股 

1,180,119 
12,072 非限售流通股 

宫国伟 1,873,971 384,300 - - 1,489,671 1,100,000 高管锁定股 1,477,478 

小计 67,710,093 17,755,800 - - 49,954,293 - - - 

青岛融创 7,826,086 - - - 7,826,086 7,040,000 限售流通股 7,826,086 

合计 75,536,179 17,755,800 - - 57,780,37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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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委托方应就信息披露

义务人行使委托权利提供充分的协助，包括在必要时（如为满足政府部门审批、

登记、备案所需报送档之要求）及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同时委托方不得采取任

何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妨碍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委托权利。如果在委托期限内的

任何时候，《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委托权利的授予或行使因任何原因（如授权

股份实现质押致使所有权转移等）无法实现，各方应立即寻求与无法实现的约定

最相近的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签署补充协议修改或调整本协议条款，以确保可

继续实现《表决权委托协议》之目的。 

为保证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宋斌等 9 人在《股份

转让协议》中约定，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后，不会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包

括本人增持或通过任何主体增持）或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做出其他安排等任何方

式，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谋求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或协助任何第

三方谋求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其中，在本协议签署后至过户完成日前，亦不会以

任何方式增持（包括本人增持或通过任何主体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根据本次权益变动双方签署的协议、出具的承诺、上市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并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交易双方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

外，未在本次交易标上设定其他权利，交易双方之间亦不存在收购价款以外的其

他补偿安排。 

十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重大交易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声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一）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情况。 

（二）在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

过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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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

签署或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十三、对上市公司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是否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的核查  

根据圣阳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上市公司现实际控制人宋斌、高运奎、李恕

华、隋延波、孔德龙、杨玉清、王平、于海龙、宫国伟的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

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上市公司现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未清偿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十四、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信息披

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十五、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机构名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丹  

电话：010-5683 9300  

传真：010-5683 9400  

联系人：陈东、王艳玲、张辉、冯哲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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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

动报告书的内容已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禹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东  王艳玲 

财务顾问协办人：   

    

 张辉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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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江 禹        

内核负责人：                        

滕建华       

投行业务负责人：                    

马 骁      

财务顾问主办人：                                                 

陈 东                   王艳玲            

财务顾问协办人：                                  

张 辉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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